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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可行性評估 

第一章  辦理依據及目的  

1.1 辦理依據 

立法院為協助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推動，立法院於八十九年一月十四日通

過「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參法)，並於同年二月九日公佈實

施。希望透過本法來鼓勵民間參與公眾使用或可促進公共利益之建設，希望此

一方式的開發能釋放民間活力、增進經濟效益及提高經營效率，同時對於政府

更具有一定程度內部效益。而促參法係以「民間最大的參與」及「政府最大的

謹慎」為原則，期望建立兼顧維護公共利益與落實民間參與之機制，以合理規

範政府與民間機構間投資契約之權利義務，進而創造一個政府與民間雙贏的投

資環境。 

本案依邀標書規定，有關內容及格式需依促進民間公共建設法規編寫，同

時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促參法施行細則)第三

十九條規定：「主辦機關辦理民間參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應辦理可行性

評估及先期規劃」。另「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手冊」

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究委託顧問公司依據促參法及其相關子法、相關專

業領域法規之規定，並參酌國內案例執行之經驗編撰而成，以指導、協助在執

行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相關作業，並提供作業程序與必要內容之說明，並

提醒相關作業之應注意事項，俾利提昇作業之效率與品質，因此本報告亦將參

考該內容格式進行撰寫。 

1.2 辦理目的 

鑒於嘉義市長期以來扮演嘉義生活圈大眾運輸交通樞紐，但公路客運服務

環境及條件並不理想，包括路線過度集中於火車站但並無有效集合管理，為提

昇生活圈之發展功能，促進各項建設之功能，包括高鐵聯外 BRT 及嘉義市區鐵

路高架捷運化工程之推動，乃欲期盼藉由客運交通轉運中心之可行性研究與先

期規劃，配合重大建設之發展，結合現有之客運系統，提昇大眾運輸系統之服

務品質，促進整個嘉義縣市之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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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考量政府財源、人事規模及引進民間資源之多重政策考量下，本

案並將透過轉運中心委託民間興建及經營之研究，企盼引入民間投資參與公共

建設機制，並在降低政府財政負擔的同時，兼顧一般交通建設經營的屬性，適

當考慮交通建設補貼之必要性，使民間機構獲取合理的利潤，有效借重民間機

構的專業人力及物力，及其經營管理經驗，以增進管理績效，並提昇公共建設

服務品質。 

 


